
高雄醫學大學教職員工國內進修切結書 

具結人（下稱本人）               (員工編號：         )經高雄醫學大學(下稱本校) 

核准(推薦准或派遣)進修(指在國內學校或機構修讀與職務相關之學分或學位，或從事與職

務有關之訓練、研習等活動，且進修後應對教學、研究或業務有貢獻)。 

一、進修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計      年      月。 

二、進修機構全名： 

三、核准類別：□帶職帶薪      年      月。 □留職停薪      年      月  (留職停薪期間之薪級年資

不予計算)。 □公假在職進修    年     月。□公餘在職進修。 

四、本人謹遵照本校「教職員工國內進修實施要點」，同意於進修期限屆滿後依下列規定返

校復職並履行義務服務期限：  

(一) 帶職帶薪：義務服務期限為帶職帶薪期間之 2倍。 

(二) 留職停薪：義務服務期限與留職停薪期間相同。 

(三) 公假在職進修：義務服務期限與進修期間相同。 

五、本人同意遵守下列義務： 

(一) 進修學位期間，每年依人力資源室公告提交逐年進修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經校

長核准方得繼續進修。 

(二) 期滿需申請延長者，應於期滿前 3 個月提出，敘明延長理由，並檢附延長計畫、指

導教授證明書及成績單等有關資料，由原審查單位審議。 

(三) 未完成服務義務者不得再申請，情形特殊經校方核准者，不在此限。 

六、本人如有下列狀況即視同違約並應負擔罰則： 

(一) 違反本切結書任一條款或本校「教職員工國內進修實施要點」相關規定。 

(二) 如逾期未返校服務或返校服務未達約定服務期限或未獲續聘者，同意依下列規定支

付懲罰性違約金： 

1. 帶職帶薪進修：按未履行義務期間比例，償還進修期間所領薪津及各項補助等全

部費用之 2倍。 

2. 留職停薪進修：以停薪前一個月薪資之 2倍為基準，按未履行義務期間比例賠償。 

3. 公假在職進修：以違約當月薪資之 6倍為計算基準，按未履行義務期間比例賠償。 

(三) 進修期間（含休學）離職、免職、退學、解聘、資遣或未獲續聘，致無法履行義務

期限完畢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外），按未履行義務期間比例核計賠償。 

(四) 進修期滿不即時返校，依本校教職員工差勤管理辦法、教師聘任規則或職員工獎懲

辦法，得予以解聘、停聘、不續聘或免職。 

(五) 經指定參加本校舉辦之各種訓練課程之教職員工，其不參加或中途退出者，列入年

度考核及升等（晉升）之參考。 

(六) 於進修期間，不得從事與帶職帶薪、留職停薪或公假事由不符之情事，如有違反，

願依本校相關規定處置。 

(七) 如有洩露秘密或侵害本校專利，而致使本校蒙受任何損害、損失、支付費用、遭第

三人主張或請求、及其他民刑事責任、行政責任等不利益，具結人願意負完全之責

任，承擔並賠償或補償本校任何因此所生之責任及損害不利益，包括但不限於損害、

損失、規費、律師費用及訴訟費用。 

七、進修期限屆滿，經申請延長進修期限核准者，其義務年限同意依本切結書規定累計合計，

違約金亦同累計合計。 

修訂：110.03.15 



八、本人如因違約致發生應償已核發補助及薪給情事者，同意於接獲賠償進修期間所領補助、薪給

及違約金通知送達翌日起 90日內，一次返還全數金額並拋棄先訴抗辯權；如清償有困難，應於

前開返還期限內主動書面告知本校並經專案簽准後始得分期清償。 

九、為保證確實履行本切結書各條款，本人已覓保證人 1 人作保，保證人於本人違反上開規

定時，須負連帶返還補助、薪給及違約金之保障責任，並自本校要求履行此項責任之通

知送達翌日起 30 日內，一次清償並拋棄先訴抗辯權。如清償有困難，應於前開返還期

限內主動書面告知本校並經同意後始得分期償還。 

十、 保證人應為自然人且同時符合下列規定： 

(一) 提供最近一個月內開立之現職服務機構在職證明，倘現職未滿一年者，需提供

前服務機關（構）累計服務年資達一年以上證明，已退休者得以退休證明取代

在職證明。 

(二) 最近一年全年綜合所得（包括薪資、利息、租賃、執行業務及其他各類所得）

達新臺幣伍拾萬元以上。須檢附最近一年個人所得申報書、扣繳憑單或所得稅

核定書影本，退休者全年綜合所得(不包括退職所得，應以利息、股利、租賃等

非薪資所得)達新臺幣伍拾萬元以上，以資證明。 

十一、 保證人所負保證責任之期限，包含具結人之延長進修期限，及依規定履行服務義務

年限期滿日止。 

十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具結人應主動或經本校通知辦理換保，於換保手續未完成前，

原保證人仍應負保證責任，期間本校暫停核發給具結人相關補助及薪給： 

(一) 保證人其戶籍地址如有變更，未於變更日起 10日內以書面通知本校。 

(二) 保證人於保證期間內，須赴海外研究進修、工作、或其他原因等需長期出國。 

(三) 經本校衡量保證人之資力或相關情事，認為有換保之必要。 

(四) 保證人因故不能履行保證責任，具結人應主動通知本校及應先覓妥新保證人，以書面函

請本校同意更換保證人，於本校同意更換前，原保證人仍應負保證責任。 

(五) 保證人請求退保時，同前款規定。 

具結人應於前項各款事由發生或本校通知之翌日起 90 日內辦理換保，且本校得不定

期函詢對保，保證人應詳實函覆相關資料。 

十三、 本人及保證人已詳閱並充分瞭解本切結書各條款，願遵守並履行之。如有不實或違

反，願依照本校「教職員工國內進修實施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處置，絕無異議。 

十四、 因本切結書涉訟，本人及保證人同意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高雄醫學大學 

 

具結人簽名（簽署前務必詳閱契約書內容）： （蓋章）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保證人簽名： （蓋章）  

戶籍住址： 

身分證字號：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連帶保證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最近一年個人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或有關證明文件 

保證人 身分證正面影本 保證人 身分證反面影本 

保證人 最近一年個人所得稅扣繳憑單影本或有關證明文件 

請浮貼於此處 

 


